汉阳区卫健局关于第七周期医师定期考核不合格及缺考人员名单的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和《医师定期考核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关于做好第七周期医师定期考核不合格及缺考人员处理工作的通知》（鄂卫函〔2025〕194号），现将第七周期医师定期考核不合格人员和缺考人员名单公示及处理意见如下：
一、考核不合格人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十七条第四款，《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第四款，对考核不合格人员，由所属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注销注册，收回医师执业证书。具体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市（州）
	县（市、区）
	姓名
	性别
	医师资格证书编号
	所在单位
	类别
	处理结果

	1
	武汉市
	汉阳区
	薛寒
	女
	201842110420881198302090088
	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武汉供电公司汉阳医务室
	不合格人员
	注销注册

	2
	武汉市
	汉阳区
	陈芳
	女
	200942110420105197608064043
	汉阳区琴断口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不合格人员
	注销注册

	3
	武汉市
	汉阳区
	余永生
	男
	199842110420106194609299015
	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武汉有限公司慈铭汉阳综合门诊部
	不合格人员
	注销注册

	4
	武汉市
	汉阳区
	陈汉香
	女
	199842110420104195604262020
	汉阳陈汉香西医内科诊所
	不合格人员
	注销注册

	5
	武汉市
	汉阳区
	徐澧先
	男
	199842141420106450518204
	武汉汉阳紫仁上医中医诊所
	不合格人员
	注销注册

	6
	武汉市
	汉阳区
	郑琼
	男
	199842110420103601024377
	武汉健嘉康复医院
	不合格人员
	注销注册


二、缺考人员  
对未完成报名及考核的人员，由属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进行核查属于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考核，依据《医师定期考核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认定为考核不合格，由所属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注销注册，收回医师执业证书。属其他情况，由医师主执业机构出具盖章说明，报所属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备案后，依据《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第五项，在医师执业注册联网管理系统标注“湖北省第七周期（2021年月至2023年12月）医师定期考核缺考”，但允许其继续执业。

	序号
	市（州）
	县（市、区）
	姓名
	性别
	医师资格证书编号
	所在单位
	类别
	处理结果

	1
	武汉市
	汉阳区
	周敏
	女
	201823142232301197112213422
	武汉汉阳康瑞中西医结合诊所
	缺考
	注销注册

	2
	武汉市
	汉阳区
	骆力
	男
	199841110413001620930251
	武汉市第五医院
	缺考
	注销注册

	3
	武汉市
	汉阳区
	胡焕萍
	女
	199842110420102530403282
	武汉市汉阳医院
	缺考
	注销注册

	4
	武汉市
	汉阳区
	邱新和
	男
	199842141420105521106361
	武汉汉阳景秀综合门诊部
	缺考
	注销注册


[bookmark: _GoBack]根据《医师定期考核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被考核医师对考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2025年12月31日前，向汉阳区卫健局提出复核申请。超出申请期限申请者，不予受理。

                                                    武汉市汉阳区卫生健康局
                                                        2025年12月24日



